
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投標須知範本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108 年 06 月 06 日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四十、保證金應由廠商以現金、金融機構

簽發之本票或支票、保付支票、郵

政匯票、政府公債、設定質權之金

融機構定期存款單、銀行開發或保

兌之不可撤銷擔保信用狀繳納，或

取具銀行之書面連帶保證、保險公

司之連帶保證保險單繳納，並應符

合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

辦法規定之格式。 

 

四十、保證金應由廠商以現金、金融機構

簽發之本票或支票、保付支票、郵

政匯票、無記名 政府公債、設定質

權之金融機構定期存款單、銀行開

發或保兌之不可撤銷擔保信用狀

繳納，或取具銀行之書面連帶保證

、保險公司之連帶保證保險單繳納

，並應符合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

保作業辦法規定之格式。 

 

總統 108 年 5 月 22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800049691 號令修正公布政府採購
法部分條文，爰依修正後政府採購法
第 30 條第 2 項規定，配合修正本點內
容。 

五十二、招標文件如有要求或提及特

定之商標或商名、專利、設

計或型式、特定來源地、生

產者或供應者之情形，允許

投標廠商提出同等品，其提

出同等品之時機為：(由機關

於招標時擇一勾選；未勾選

者，為選項 (2)) 
(1)應於投標文件內預先提

出者，廠商應於投標文件

內敘明同等品之廠牌、價

格及功能、效益、標準或

特性等相關資料，以供審

查。  

五十二、招標文件如有要求或提及特

定之商標或商名、專利、設

計或型式、特定來源地、生

產者或供應者之情形，允許

投標廠商提出同等品，其提

出同等品之時機為：  
 

(1)應於投標文件內預先提

出者，廠商應於投標文件

內敘明同等品之廠牌、價

格及功能、效益、標準或

特性等相關資料，以供審

查。  
(2)得標廠商得於使用同等

參照「投標須知範本」第 72 點，修正
本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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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2)得標廠商得於使用同等

品前，依契約規定向機關

提出同等品之廠牌、價格

及功能、效益、標準或特

性等相關資料，以供審查

。  

品前，依契約規定向機關

提出同等品之廠牌、價格

及功能、效益、標準或特

性等相關資料，以供審查

。  

五十八、投標廠商應依規定填妥本招

標文件所附招標投標及契約

文件、投標標價清單、投標

廠商聲明書，以電子投標方

式投標。  
涉及未得標廠商投標文件著

作財產權，機關如欲使用該

等文件，應經該廠商同意無

償授權機關使用，或由機關

給予報酬後，於彼此約定範

圍內使用。  

五十八、投標廠商應依規定填妥本招

標文件所附招標投標及契約

文件、投標標價清單、投標

廠商聲明書，以電子投標方

式投標。  

參照「投標須知範本」第 78 點，修正
本點內容。 
 

 


